附件：

采矿权价款评估委托合同

甲方（委托方）：宜昌市国土资源局

单位地址：宜昌市沿江大道49号
邮编：443000            电话：0717-6752732

传真：0717-6775439      E-mail：mpnrm@126.com
法定代表人：王华品      授权代表人：刘明忠
乙方（受托方）：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园1号楼424室

邮编：100035             电话：010-58561082

传真：                   E-mail： 

法定代表人：赵洪文

授权代表人：伍  岳  
第一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甲乙双方协商订立合同如下。

第二条 甲方为有偿化处置采矿权，根据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特委托乙方对湖北省宜昌市天成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拟占用资源储量部分采矿权进行评估，需评估的拟占用资源储量为173.4万吨，其中122b类型资源储量为131万吨， 333类型资源储量42.4万吨，详见“宜市国土资储备字〔2013〕11号”及相应报告；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评审认定文件，采用地下开采，要求乙方在评估过程中，遵守《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客观、真实反映采矿权价值，为甲方出让采矿权提供有效依据。

第三条 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采矿权价款评估所需资料和配合乙方开展必要工作及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
第四条 乙方应组织执业矿业权评估师对该项目进行评估，最终形成评估报告等成果，并向甲方出具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肆套（胶装成册）。
第五条 甲方应支付乙方评估费用2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元整），费用先由前期申请人一次性垫付，待以一定方式出让采矿权有结果时，甲方即与前期申请人结算。

第六条 甲方依据相关法规、文件行使监督权，对乙方的评估活动进行监督，确保评估结果能客观、真实反映采矿权价值。

乙方在评估过程中：若出现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受理与评估对象、委托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评估业务，出具虚假或有重大差错或遗漏的评估报告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甲方有权对该项目评估结果进行质疑并解除合同。
第七条 在评估活动中，甲方若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合同中责任义务，并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乙方在权利得不到实现时可要求仲裁机构进行裁判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经双方共同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 本合同须经双方单位盖章，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本合同书一式3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宜昌市国土资源局点军分局1份。
甲方：                       乙方：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签约人：                 委托签约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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